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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85           证券简称：迈信林        公告编号：2024-047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迈信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友志先生拟以协议转让的

方式将其持有的 7,271,333股公司股份转让给白冰先生，将其持有的 7,271,333

股公司股份转让给徐迎辉先生，转让股份共计 14,542,666 股，转让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张友志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苏州航飞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航飞投资”）、苏州航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航迈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7,282,33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9.39%。

其中，张友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7,857,3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1%；航飞

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5,5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0%，航迈投资持有公司股

份 3,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白冰先生、徐迎辉先生分别持有公司

股份 7,271,333 股，均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白冰先生、徐迎辉先生与出让方张友志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最终实施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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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友志先生的通知，张友志先生于 2024年

9月 25 日与白冰先生、徐迎辉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张友志先生将其

持有的 7,271,333股以 23.10元/股的价格转让给白冰先生，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张友志先生将其持有的 7,271,333股以 23.10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徐迎辉

先生，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张友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400,000 42.91 47,857,334 32.91 

白冰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7,271,333 5.00 

徐迎辉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7,271,333 5.00 

航飞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25,000 3.80 5,525,000 3.80 

航迈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00,000 2.68 3,900,000 2.68 

合计 71,825,000 49.39 71,825,000 49.39 

 

二、协议转让各方情况 

（一）出让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友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123***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否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 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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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10902***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否 

 

姓名 徐迎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203*** 

通讯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否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主体 

甲方（出让方）：张友志 

乙方 1（受让方）：白冰 

乙方 2（受让方）：徐迎辉 

以上乙方 1和乙方 2在本公告中合称为乙方，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二）转让背景 

公司为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拓展业务领域，公司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

值和看好未来发展的战略投资者白冰先生与徐迎辉先生。白冰先生所创立的光子

算数（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光互联算力集群系统的构建、交付与运营，

徐迎辉先生及其团队在国产算力中心机房建设、配套采购、客户服务层面有着较

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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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一致同意通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友志先生转让 10.00%股权，白

冰先生与徐迎辉先生各受让 5.00%股权来达成合作，白冰先生与徐迎辉先生作为

公司战略股东，共同推动上市公司战略发展。 

（三）双方合作模式 

公司与受让方徐迎辉先生共同投资设立新的国产算力运营公司，重点开展国

产算力的全方位运维服务。 

未来合作模式主要为：白冰先生及其团队主要提供光子算力芯片解决方案，

徐迎辉先生主要负责国产算力中心配套设备采购、建设、维护、推广、运营等工

作。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本次转让公司股份总数量为 14,542,666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其中乙方 1受让的股份数量为 7,271,33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00%；乙方 2受让的股份数量为 7,271,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五）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转让价款 

协议各方同意以每股 23.10元作为每股交易价格，乙方 1受让股份总价款为

人民币 167,967,792.30 元，乙方 2受让股份总价款为人民币 167,967,792.30

元。转让价格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

准，股份转让价格范围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 

2.支付方式 

甲方与乙方 1、乙方 2同意，本次转让价款分三笔支付： 

(1)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乙方 1及乙方 2分别向甲方支付转让

价款的 10%，金额为人民币 16,796,779.23 元的第一笔股份转让价款； 

(2)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交易出具《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后 3个工作

日内，乙方 1及乙方 2分别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20%即第二笔转让价款，金额

为人民币 33,593,558.46 元； 

(3)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后 6个自然月内，乙方 1及乙方 2分别向甲方支付转

让价款的 70%即第三笔转让价款，金额为人民币 117,577,454.61元。 

（六）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及后续权利义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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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要求，尽快提交标的

股份过户登记的相关文件，并尽快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 

2.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过渡期”），除

非双方另有约定外，甲方拥有对标的股份的相关的股东权利，包括参与重大决策

权、选择管理者权、监督权等股东权利。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乙

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或承担标的股份股东应有的相应权利或义务。 

（七）税费 

因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应由双方依法自行承担。 

（八）违约责任 

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假的或错误的，或该陈

述或保证并未得到全面、及时地履行，或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

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上述违反本协议的一方称为违约方。

违约方除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赔偿和承担非违约方因该违约而

产生的或者遭受的直接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责任。 

在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规定的前提下，如果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其它方有权在行使本协议项下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之外，要

求违约方实际履行该等义务。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二）本次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就本次

股份转让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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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张友志）》《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白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徐迎辉）》。 

（四）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是否

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

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后续相关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28日 


